
南通大学文学院 

2023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江苏省教

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意

见》《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南通

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关于做好 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

神和学院实际办学条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制

定文学院 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各专业转入考核方案。 

 

一、各专业允许转入人数 

专业 2023 级允许转入人数 2024 级允许转入人数 

汉语言文学（师范） 12 10 

秘书学 6 6 

汉语国际教育 4 4 

新闻学 6 6 

注: 降级录取在 2024 级的学生大一学年拟安排在启东

校区学习，一年后回啬园校区学习。 

二、考核方式 

1.一志愿报名人数小于等于专业计划转入数，学生需参

加学院组织的资格审核及考核，通过后直接录取。 

2.一志愿报名人数大于计划转入数，学生需参加学校组

织的英语考试。根据英语考试成绩排名，按计划转入数 150%



投档，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末位同分者均参加）。申请转

专业学生最终总成绩中，学校组织的英语笔试和学院组织的

考核各占 50%。 

3.一志愿未能录满的专业，根据二志愿报名情况，组织

学生参加学院考核，按考核成绩择优录取。 

4.学院考核方式为面试。 

（1）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学生高考志愿情况、学习基础、

主要优势、申请转入我院的目的、未来的志向、对转入专业

的了解程度及相应的专业知识。 

（2）面试专家构成：转专业面试根据专业分成若干小组，

每组专家 5人，面试当天在面试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专

家库由相关院领导、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各专业负责人、

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及教师代表组成。 

（3）面试通知方式： 

转入学生的面试通知：面试方式、时间、地点提前在 QQ

群通知申请转入的同学，不能准时参加面试，视为自动放弃。

面试根据志愿填报情况分批次进行。 

面试专家的通知：教务办公室当天电话通知每位面试专

家时间、地点。 

面试总分评定：老师提问，学生当场作答；面试学生按

照面试号逐个进行，面试专家根据拟定评分标准按照百分制

打分，取专家平均分为最终面试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面试学生当场确认面试成绩并签字。 

5.学生考核总成绩按百分制记分，根据考核成绩按照转



入年级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三、其他 

1.本次转专业考核与录取工作，在院转专业领导小组领

导下开展工作，学院纪检委员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做到规范、

公开、公平、公正。 

2.本操作流程由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3.2023 级学生原则上随 2024 级班级学习，拟申请转入

2023 级学习者，须获得转入专业下列学科基础课程二分之一

及以上学分。 

2023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汉语言

文学（师

范） 

176131001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I） 
6

4 

3  

176011176 中国古代文学（一） 
5

4 

3  

176011125 现代汉语（一） 
5

4 

3  

176011129 写作 
5

4 

3  

 

秘书学 

176131001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I） 
6

4 

3  



176011176 中国古代文学（一） 
5

4 

3  

176011129 写作 
5

4 

3  

 

新闻学 

176131001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I） 
6

4 

3  

176011140 新闻学概论 
5

4 

3  

196012010 中国古代文学(一） 
3

6 

2  

汉语国

际教育 

176131001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I） 
6

4 

3  

176011177 中国古代文学（一） 
3

6 

2  

176011129 写作 
5

4 

3  

196011008 中国古代史 
3

2 

2  

                                南通大学文学院 

                               2024 年 4 月 19 日 

附： 

1.南通大学文学院 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顾金春、陈燕 



成员：施贤明、陈树萍、阚兴辉    

2.南通大学文学院 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

工作小组名单 

组长：施贤明 

成员：顾友泽、杨菊、邵志华、徐燕、吉凯熙、张小芳、

倪乐一、董芬 

纪检：许富宏 

学院咨询电话：85012392   

学院举报电话：13814715253    

 

附件：2023-2024-2 文学院 23 级转专业转入群（入群实

名制，验证申请统一格式为：姓名+现所在专业班级） 



      

 

 


